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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师训〔2014〕38号

关于印发《 广西2014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
资格考试面试梧州市考区工作方案》的通知
梧州学院，梧州职业学院（市职业教育中心），各县（市、区）教育局，局直管各单位，各中等职业学校：
现将《广西2014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面试梧州市考区工作方案》发给你们，请根据实际做好有关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梧州市教育局

                         2014年3月31日

广西2014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

资格考试面试梧州市考区工作方案
广西2014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面试将于5月17-18日进行。为确保面试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关于做好广西2014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面试工作的通知》（桂教考试〔2014〕2号）、《关于做好广西2014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面试考务工作的通知》（桂考院〔2014〕65号）有关精神和梧州市考区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面试工作安排

	工作内容
	时间
	地点

	（一）网上报名
	4月14-18日
	网上报名

	（二）资格审查和现场确认
	4月17-23日（8:30-12:00，14:30-17:30，周末正常上班。）
	梧州市招生考试院（梧州市新兴二路5-4号四楼）

	（三）网上缴费
	4月24日截止
	网上支付

	（三）面试
	5月17-18日
	梧州四中


资格审查和现场确认联系电话：0774-3825068。
教师资格考试面试咨询电话：0774-3825068，3847115。

二、报考条件和方法
（一）报考条件。考生原则上在户籍或人事关系所在地报名参加面试。2012-2014年获得广西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各科笔试成绩（笔试成绩有效期为两年）合格者，方可报名参加面试。
（二）报名方式。在规定的时间内，考生登陆教育部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上报名系统（www.ntce.cn）进行报名，并对本人填报的个人信息和报考信息准确性负责。
考生网上报名后，须在规定的时间内，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到指定的地点进行面试确认，经面试确认后方可网上缴费。考生确认后应及时网上缴费。
三、面试考区及考点设置

（一）考区名称：广西2014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面试梧州市考区
（二）考点：梧州市第四中学
备用考点：梧州市第十五中学
四、职责分工
（一）面试工作由梧州市教育局负责，市招生考试院具体实施。

（二）成立面试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和协调我市考区的各项面试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如下：
组  长：张  平   市教育局党委书记
副组长：梁  菲   市教育局党委副书记
组  员：陈丽萍   市教育局师训科科长

        熊桂清   市教育局高教办主任、招生考试院院长

        梁  恩   市教育局纪检监察室主任

黎晓明   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

黄仲华   市招生考试院副院长

        曾敏毅   市第四中学校长

        白祖纪   市第十五中学校长

（二）面试工作小组

1.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教育局师训科，主要负责制定《面试工作方案》，做好面试宣传工作和考生咨询答复工作，选定考点，选聘和培训考官、组织面试实施等工作。市教科所协助做好面试考官的选聘工作。
负责人：陈丽萍，咨询电话：3847115。

2.考务组：设在市招生考试院。主要负责制定《面试工作实施细则》和《突发事件应急预案》，面试报名、现场确认，编排考场，配备、调试、安装和维护考试设备、考试用具，考题运送、保管及安全保密，做好考试期间用电保障，面试数据管理和上报等各项考务工作。市第四中学、市第十五中学负责协助市考试院做好考点的各项考务工作。

负责人：熊桂清，值班电话：3825068。
3.监督组：设在市教育局监察室。主要负责监督考试期间的试题安全保密工作和面试的组织实施，接受群众举报等。
负责人：梁恩，监督举报电话：3841410。
五、工作要求
（一）各工作小组和工作人员要认真按照《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面试工作规程》及有关文件要求，切实落实责任，严格遵守面试工作纪律，全力以赴做好本次面试工作。

（二）有关单位要严格按照面试工作的要求做好考试设备和考试用具的配备、调试、安装和维护工作，确保满足考试需要。

（三）做好面试测评系统的技术培训和模拟演练工作。要配备足够的面试测评系统管理员，并做好培训工作。在面试实施前严格按考试工作流程和规范，利用面试测评系统组织2次以上模拟演练，确保每个系统管理员熟练掌握面试的每一个操作环节和操作规范。

（四）做好考试期间的用电保障。此次面试的抽题、成绩录入等环节均需使用计算机，因此考试期间的供电成为考试能否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要积极协调电力等部门保证考试期间的供电。同时要备好备用电源，切实做好考试期间的用电保障工作。

（五）严格执行考试期间24小时值班制度。落实专人做好值班工作。梧州市招生考试院值班电话：3825068。凡失密、泄密和集体违纪、舞弊以及疫情等重大事件必须在第一时间上报。

（六）制定应急处置预案。为保证考试顺利实施，要加强安全教育，采取有效的安全防范措施，并根据我市实际情况，做好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预案，制订预案实施细则，加强培训和演练。在考前，要认真梳理各环节，做好自查和排查工作。考试管理过程中有突发事件，按照教育部办公厅颁布的《国家教育考试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实施办法》执行。

附件：1.广西2014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面试梧州市

考区工作安排
      2.广西壮族自治区2014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
面试有关事项的通告
附件1

广西2014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面试
梧州市考区工作安排
	时间
	工作内容
	负责部门

	3月中下旬
	1. 制定和下发梧州考区工作方案；

2. 发布面试信息。
	师训科

	4月10日前
	上报考务管理系统用户申请表
	考试院

	4月14-18日
	考生网上报名
	考试院

	4月17-23日
	资格审查和现场确认
	考试院

	4月19日前
	上报考点和备用考点书面申请
	考试院

	4月20日
	上报首席技术负责人（CTO）信息
	考试院

	4月25日前
	完善本地面试考官库
	师训科

考试院
教科所

	5月17日前
	面试考官和考务管理人员上岗培训
	师训科

考试院

	5月16日
	做好面试环境准备工作并上报《面试环境准备确认表》
	师训科

考试院

	5月17-18日
	面试
	师训科

考试院

	6月3日前
	上报面试总结
	考试院

师训科


附件2

广西壮族自治区2014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
考试面试有关事项的通告
根据教育部的统一部署，2014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面试网上报名时间为4月14-18日，我区面试资格现场确认时间为4月17-23日，面试时间为5月17-18日。为做好我区的面试报名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报考条件及方法 

（一）报考条件。2012- 2014年获得广西参加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各科笔试成绩(笔试成绩有效期为两年)合格者，方可在我区报名参加面试。

（二）报名方法。考生原则上在户籍或人事关系所在地报名参加面试。考生于2014年4月14 -18日期间，登录教育部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www.ntce.cn，选择考区报名，并对本人报考信息准确性负责。

（三）报考资格现场确认。考生网上报名后，须于4月17 -23日（上午8:30-12:00；下午14:30-17:30）（周末正常上班）期间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到各市指定的地点(见附件1)进行面试确认。

（四）面试网上报名注意事项：
 1. 考生须本人通过教师资格考试网上报名系统进行报名，并对本人所填报的个人信息和报考信息准确性负责，如有违反而造成信息有误，责任由考生本人承担。
2. 考生所报类别笔试各科目均合格，且成绩在有效期内的考生，方具备面试报名资格。网上报名系统有判别考生笔试成绩是否具备报名资格的功能，笔试成绩尚不具备资格的考生将无法进行面试网上报名操作。
3. 参加2014年上半年之前笔试合格的考生，在面试报名前需要重新进行注册和填报个人信息，重新注册操作不影响考生的面试报名资格。参加2014年上半年笔试合格的考生不用重新注册。
4.考生如忘记注册密码可通过以下三种途径重置。
A.自助重置密码 
考生可通过回答注册时预设的“密码保护问题”自助重置密码。 
B.短信获取密码 
考生可通过报名注册时所填写的手机号码短信获取密码。注：手机短信为考生重新获取密码的重要途径，在参加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期间，请考生慎重更换手机号码。
C.拔打考试中心客服电话
考生可在工作时间内通过拨打教育部考试中心客服电话进行密码重置。（客服电话010-82345677）
二、交费


 （一）交费方法。经现场确认合格的考生报考费统一网上(www.ntce.cn)支付，在线支付银行列表见附件3，缴费截止日期：上半年：4月24日。审核通过，但逾期不缴费的考生将视为自动放弃报考资格处理。报名流程见附件2。


 （二）收费标准。报考费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财政厅印发的桂价费函【2013】182号文件规定标准执行，即初级中学、小学、幼儿园教师资格300元/人次，高级中学、中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350元/人次。
三、准考证获取

已交费的考生，可在当次考试的准考证打印后到考点主管部门（见附件1）领取收费收据。考前一周考生可登陆教育部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www.ntce.cn）打印面试准考证,并按照准考证上明确的时间、地点和其他要求参加考试。

四、面试考核内容

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面试不分科目，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面试科目分为小学语文、小学英语、小学社会、小学数学、小学科学、小学音乐、小学体育、小学美术。中学教师资格考试面试科目，与笔试科目三“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相同。报考中学教师资格的考生面试报名时选择的考试科目须与笔试中《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的选择相一致。

面试依据《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标准》和《考试大纲》（面试部分）（考生可登录www.ntce.cn查询），主要考核申请人职业道德、心理素质、仪表仪态、言语表达、思维品质等教学基本素养和教学设计、教学实施、教学评价等教学基本技能。 

5、 面试方式和程序
采用结构化面试、情景模拟等方法，通过备课、试讲、答辩等方式进行。使用教育部考试中心统一研制的面试测评系统。
（一）候考。考生持面试准考证、身份证件，按时到达考点，进入候考室候考。 

（二）抽题。按考点安排，登陆“面试测评软件系统”，通过计算机从题库中抽取一组试题，考生任选其中一道试题，经考生确认后，系统打印备课纸及试题清单。

（三）备课。考生持备课纸、试题清单进入备课室，撰写教案（或活动演示方案），备课20分钟。 

（四）回答规定问题。考生由工作人员引导进入指定面试室。考官从题库中随机抽取2个规定问题，考生回答，时间5分钟。 

（五）试讲/演示。考生按照准备的教案（或活动演示方案）进行试讲（或演示），时间10分钟。 

（六）答辩。考官围绕考生试讲（或演示）内容和测试项目进行提问，考生答辩，时间5分钟。 

六、违规处理

对有考试违规行为的考生将按照《教师资格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188号）和《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33号）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七、成绩合格证明领取
     教育部考试中心为笔试、面试均合格的考生提供《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该证明是申请教师资格认定的必要条件。考生持本人身份证到参加面试所在地市教育局领取，各地领取点地址(见附件4)，领取时间另行通知。考生可登录教育部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www.ntce.cn和广西招生考试院网站www.gxeea.cn查询中小学教师资格全国统一考试的相关信息。

广西壮族自治区招生考试院

2014年3月21日

附件1

广西2014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
面试报名信息现场确认地址

	考区名称
	报名信息

现场确认点
	详细地址
	咨询电话

	南宁
	南宁市教育局教师培训中心
	南宁市民乐路4-1号
	0771-2814310

	柳州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继续教育中心
	柳州市社湾路28号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行政办公楼107、108室
	0772-3156275

	桂林
	桂林市招生考试院
	桂林市秀峰区解放东路6号

桂林市招生考试院5楼大厅
	0773-2820032

0773-2881960

	梧州
	梧州市招生考试院
	梧州市新兴二路5-4号
	0774-3847115

	北海
	北海市教育局人事科
	北海市广东南路9号

北海市教育局人事科502号房
	0779-3200920

	钦州
	钦州市教育局教师资格办公室
	钦州市乘风大道

钦州市教育局南楼407室
	0777-2840899

	贵港
	贵港市教育局人事科
	贵港市招生考试院

贵港市金港大道1066号教育局大院内
	0775-4573863

	玉林
	玉林市招生考试院
	玉林市香莞路11号二楼
	0775-2672353

	百色
	百色市招生办
	广西百色市城北二路33-1号
	0776-2853268

	河池
	河池市招生考试院
	河池市金城江区教育路105号河池高中科教楼5楼
	0778-2107280

	贺州
	贺州市教育局师范科
	贺州市贺州大道50号
	0774-5139528

0774-5139569

	来宾
	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来宾市来华投资区铁北路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办公楼804室
	13517720659

13657721133

	崇左
	崇左市教育局人事科
	崇左市环城东路大学城内

崇左市教育局人事科405室
	0771-7837801


附件2

考生网上报名流程图（www.ntce.cn）
附件3

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报名在线支付银行列表
	序号
	名称

	1
	招商银行

	2
	建设银行

	3
	工商银行

	4
	平安银行

	5
	民生银行

	6
	兴业银行

	7
	农业银行

	8
	广东发展银行

	9
	北京银行

	10
	邮政银行

	11
	华夏银行

	12
	交通银行

	13
	浦发银行

	14
	光大银行

	15
	北京农村商业银行

	16
	渤海银行

	17
	中信银行

	18
	中国银行

	19
	上海银行

	20
	银联支付


 附件4

各市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领取地址
	序号
	考区
	领取地点
	详细地址
	联系方式

	1
	4501
	南宁市教师培训中心
	南宁市民乐路4-1号
	0771-2814310

	2
	4502
	柳州市教育局人事教育与国际交流科
	柳州市城中区文惠路87号
	0772-2815940

	3
	4503
	桂林市教育局人事科
	桂林市解放东路19号
	0773-2820032

	4
	4504
	梧州市教育局师训科
	梧州市文澜路98号
	0774-3847115

	5
	4505
	北海市教育局人事科
	北海市广东南路
	0779-3200920

	6
	4507
	钦州市教育局人事科
	钦州市乘风大道
	0777-2840899

	7
	4508
	贵港市教育局人事科304室
	贵港市港北区金港大道1066号
	0775-4573877

	8
	4509
	玉林市教育局人事科
	玉林市人民东路173号
	0775-2684011

	9
	4510
	百色市教育局人事科
	百色市城北二路33-2号
	0776-2851518

	10
	4511
	贺州市教育局师范科
	贺州市八步区贺州大道50号
	0774-5139528

	11
	4512
	河池市教育局师范科
	河池市金城江区新建路77号
	0778-2109617

	12
	4513
	来宾市教育局师资培训科508室
	来宾市人民路1号
	0772-4223720

	13
	4514
	崇左市教育局人事科405室
	崇左市环城东路大学城内
	0771-7837801


特别提醒：1.本项考试合格证由教育部考试中心颁发，请考生妥善保管，以免影响教师资格的认定工作。

2.考生凭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领取。

3.代领者凭代领者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及考生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书领取。
广西壮族


自治区





梧州市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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